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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历史演进及其当代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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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经历了“下降—上升—下降—上升”的反复过程。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分析了生产力、制
度、思想、文化对女性经济地位的影响，我们认为生产力是决定女性经济地位的本质因素，社会性别制度是女性经济地

位的一种表现形式，而思想流派和统治思想会影响社会性别制度的形成。为此，结合我国女性经济地位的现状，认为提

升我国女性经济地位的关键在于消除生产力方面的性别差异，其次在于相关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建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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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经济地位，是指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

所享有的权利和由其所决定的地位，包括女性的
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经济地位两个方面。虽然
建国以后，我国女性的经济地位有所上升，但是

时至今日，两性之间的经济地位仍然处于一种严
重失衡的状态，尤其是在一些人均教育水平不高
的地区。而两性之间经济地位的失衡会引发一
系列其他社会问题，例如，就业市场巨大的收入

性别差异，一方面会增加女性群体的生存压力和
心理负担，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，另一方面会
激发更多的家庭矛盾，促使离婚率持续升高，并
且还会加重新生儿性别比失衡的现状。恩格斯

也曾说过:“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，并不是在经
济上受压迫的原因，而是它的结果”，经济上的不
平等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关键。本文正是在上述

背景下，通过梳理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演变进
程，分析对女性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，从而对提
高中国女性经济地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。

一、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演变进程

中国女性经济地位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
时期大致平等，到秦汉时期达到最高，在宋代下
降得最快，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，又开

始快速上升，经历了“下降—上升—下降—上升”
的反复过程。

( 一) 远古时期: 两性经济地位大致平等

远古时期经历了前氏族社会、母系氏族社会
和父系氏族社会三个时期。

在翦伯赞所著的《前秦史》中又将我国前氏
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: 早期旧石器文

化与原始采集经济，即有巢氏时代; 中期旧石器
文化与原始狩猎经济，即燧人氏时代; 晚期旧石
器文化 与 采 集、狩 猎 经 济 之 发 展，即 伏 羲 氏 时
代①。两性由最初的共同劳动、不分男女，逐渐分
裂为男子群从事狩猎、捕鱼等活动，女子群从事
采集野果、缝制衣服等活动，但是两性之间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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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地位是平等的。
历史不断推进，氏族观念逐渐形成，当时人

们不知道父亲是谁，而女性神圣的生殖和种族繁

衍的特性是维系氏族的唯一线索，中国社会进入

母系氏族社会，在这个时期，生产力逐渐发展，协

作的作用越来越凸显，两性基于自然性别差异形

成了劳动分工，在这个时期，男子狩猎，女子从事

纺织、缝纫和农业活动，女性经济地位虽然有所

上升，但两性地位仍旧大致平等②。
当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，男子逐渐将劳动力

投入到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中，其天然的体力优

势得到充分发挥，而铁器等生产工具的产生又进

一步加强了男子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地位，而女性

转为从事纺织和家务劳动，在社会生产上失去了

主导地位。随着生产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迅速

积累，男子希望自己的后代继承财产的强烈愿

望，促使社会制度从母系氏族的公有制转变为父

系氏族的私有制，标志着父权社会的开始③，男性

逐渐显示出优于女子的经济地位。
( 二) 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: 女性经济地

位略有下降

中国商人的第一个祖先是名女性，生于商

代，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“殷契，母曰简狄”④，

说明妇女在商代享有崇高的社会经济地位，而相

关研究表明，商代妇女，拥有一定的财富，可以独

立经营田产，并且可以直接参政，甚至担任要职，

主持祭祀⑤。西周时期，男尊女卑的观念逐渐被

人们接受，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开始逐渐下降，

商代妇女拥有自己独立的田产，但西周妇女则没

有; 商代女子可以领兵打仗，但是周代不准女子

参与军事; 商代女子可以参政，西周女子则被限

制于蚕织之内⑥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女性就开

始受人歧视，“阴卑不得自专，就阳而成之”⑦，表

明该时期的女性是依附于男子而生的，“子妇无

私货，无私蓄，无私器，不敢私假，不敢私与”⑧，则

表明当时的男性掌握了财产上的支配权和家务

上的管理权，而“妇人无名，以其夫之姓为名; 女

子无谥，因男子之爵为谥”的传统观念也在这个

时期产生。
( 三) 秦汉南北朝时期: 女性经济地位达到最

高

秦汉南北朝时期，妇女的经济地位达到最

高。秦时，人多地少，加之常年穷兵黩武，男子均

要服兵役或劳役，一去十有六七的人永远不能归

家⑨，劳动力严重不足，女性承担着耕地和纺织的

双重任务，加之“男尊女卑”的思想还并未深入人

心，因此女性对家庭财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。汉

初，道家思想盛行，在道家“尊崇女性”思想的影

响下，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

在法律上，女性可以单独立户，享有国家授田和

土地继承的权利，承担相应的赋税义务，在社会

经济活动中，女性也可以进行土地买卖，参与借

款借贷、入股出资等⑩。直至汉武帝时期，儒家思

想代替道家思想，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，但

是西汉末年，儒学神化、迷信盛行，东汉末年，政

权混乱，女性的经济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

化。
( 四)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: 女性经济地位

两极分化

汉朝结束后，中国进入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

又一个混乱年代———魏晋南北朝，在这个时代，

重视门阀和实行彻底的早婚，女性的经济地位形

成了两极分化，一方面，贫民女子多成为权贵之

妾、声妓 或 婢 女，社 会 也 逐 渐 向 一 夫 多 妻 制 逆

行瑏瑡，另一方面，上流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却得到

了大幅度的提升，出现了传诵至今的伟大女性，

例如，博古通今的黄阿丑、女书法家卫夫人、女改

革家冯太后，等等，而女子在律制上仍旧享有土

地所有权，大量女性从事纺织业，女子经商也蔚

然成风瑏瑢。
历时 37 年的隋朝，是中国历史中最短命的

朝代之一，史料中对女性经济地位的记录较少，

但从涌现出来的诸如独孤皇后、义成公主等可以

看出，当时的女性可以参政，可以进行经济活动。
唐代，以“安史之乱”为转折点，将其划分为前后

两个时期，女性的社会地位经历了唐初的上升和

唐末的下降，在唐代初期，妇女的参政意识普遍、
参政规模空前，婚姻自由与贞洁观念淡漠，夫妻

关系“外柔内刚”，女子言谈举止、着装风格以及

面部装饰等方面的个性凸显，而在唐代后期，“遵

礼法、守妇道”观念盛行，妇女参政意识减退、参

政人数较少，社交活动减少，婚姻自由减弱与贞

洁观念增重，个性受压抑与精神面貌萎靡瑏瑣。
( 五) 宋元明清时间: 女性经济地位持续下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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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和管理权是逐步减

少的，南宋后女性经济地位才出现明显下降的趋

势，元代以后女性的权利才完全丧失瑏瑤。最终，女

性完全丧失了土地、房屋等生产资料所有权，享

有少量的奁产权也在明代被剥夺瑏瑥，并且在法律

上对户绝女和寡妻的继承权和管理权都进行了

严格限制瑏瑦。在清末以前，女性没有任何的财产

权，认为妇女无益于宗祧继承，故无财产分割权，

到了清末民初，虽然女子仍旧没有继承权和管理

权，但是在法律上取得了个人财产权，在《大清民

律草案》中规定: 夫妻财产划分可采取契约制，同

时妻子还可以拥有成婚前以及成婚后所得的全

部财产，但是女子仍被剥夺了继承权瑏瑧。
( 六) 建国以后: 女性经济地位逐渐上升

建国以后，女性经济地位逐渐上升。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九条规定:“继承权男女平

等”，第十条规定: “继承的第一顺序为配偶、子

女、父母”，第十二条规定:“丧偶儿媳对公、婆，丧

偶女婿对岳父、岳母，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，作为

第一顺序继承人”。同时，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

地位调查数据显示，在 2000 年的城镇就业女性

中，负责人占 6．1%，专业技术人员占 22．8%，相比

于 1990 年分别增加了 3．2%、5．4%，女性的社会

经济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，而第三期中国妇

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显示，女性在“购买自己

用的贵重物品”“资助自己父母”“家庭投资或贷

款”“买房、盖房”等经济决策上的自主性分别达

到了 92．9%、94．5%、74．7%、74．4%，对比于 2000
年，分别提高了 4．2 个百分点、3．3 个百分点、14．3
个百分点、3．9 百分点，女性在决定家庭经济事务

方面的自主性得到了显著的提高。

二、中国女性经济地位演变的因素分析

普列汉诺夫曾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

系概括为五个层次，即生产力状况、经济关系、社
会政治制度、社会人心理以及思想体系，其中经

济关系被生产力所制约，社会政治制度是在一定

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，社会人心理一部分决定

于经济，一部分决定于社会政治制度，而思想体

系则反映了社会人心理瑏瑨。如若将五层次分析法

具体化到女性经济地位的分析中，生产力对应生

产力，经济关系对应女性经济地位，社会政治制

度对应社会性别制度，而社会人心理对应流派纷

争，思想体系延伸为统治思想。下述正是基于五

个层次，结合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演变规律，分

别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过程、中国社会性别制度

的变迁过程、中国思想流派的争锋过程以及中国

统治思想的更迭过程进行归纳总结和对照分析，

如表 1 所示。
( 一) 生产力强弱是决定女性经济地位的本

质因素

生产力的发展史大体分为四个阶段: 以石木

工具为特征的原始社会时期，以金属工具为特征

的农耕社会时期，以机器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时

期以及以知识为特征的信息社会时期瑏瑩。在前三

个时期中，改造社会生产力都是以体力劳动为

主，男性具有天然的优势，尤其是在农耕社会时

期和工业化时期，相比于男性，女性在社会生产

活动中具有绝对劣势，而在以知识为特征的信息

化社会时期，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贯穿整个劳动过

程，体力差异已经不再是生产力强弱的核心因

素，科技创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知识依然

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度器，女性在改造

生产力上体现出与男性大致相等的优势。
而从表 1 中也可以看出，与上述梳理相一致

的结论，即原始社会时期女性经济地位大致平等

并逐渐呈现下降的趋势，农耕社会和工业化社会

时期女性经济地位持续下降，信息化社会时期女

性经济地位逐步上升。与此同时，无论是社会性

别制度、思想流派、统治思想还是女性经济地位

的变迁历程都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一一对应，说

明生产力是制度、思想、经济关系变迁的源泉，所

以说生产力是影响女性经济地位的本质因素。
( 二) 社会性别制度是女性经济地位的表现

形式

社会性别制度是女性经济地位的表现形式，

在社会性别制度不稳定的时期男女经济地位大

致相等，随着父权制的确立、发展、稳固，女性经

济地位也持续下降，然而当父权制解体，女性经

济地位又逐渐回升。先民社会时期，中国曾经历

了一个从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成，然后由母系氏族

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换的过程; 在夏商周时

代，父系氏族社会由成熟走向发达，形成了父权

制的基本原则和内容，标志着我国性别制度的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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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; 到了宋代，父权制逐渐延伸为父权制与夫权

制，两性关系走向严重不平等的关系，并且这种
“男尊女卑”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数千年; 直到近

代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经历了社会变革和妇女解

放的历程，父权制逐渐解体，男女平等写入了法

律条文中，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才逐渐朝着男女

平等的方向改进。

表 1 生产力、社会性别制度、思想流派、统治思想与女性经济地位

朝代 原始社会 夏商周
春秋

战国
秦汉

魏晋

南北朝
隋唐 宋元明清 建国以后

生产力

以石木工具

为特征的原

始社会时期

以金属工具为特征的农耕社会时期

以机器为特

征的工业化

社会时期

以知 识 为 特

征的 信 息 社

会时期

社会

性别

制度

前氏族社会转

变为母系氏族

社会，然后向父

系氏族社会转

换

父系氏族社会由成熟走向发达，形成了父权制的

基本原则和内容

宋 代，父 权

制逐渐延伸

为父权制与

夫权制

父权制解体，男女平等写入

法律条文中

流派

纷争
思想混沌

出 现 与 祭

祀、占卜相

关 以 及 与

世 俗 权 利

系 统 相 匹

配 的 秩 序

化，形成了

立 子 立 嫡

制

儒 家、
墨 家、
道 家

在 综

合、兼

容 中

整合

确 立 了

国 家 意

识 形 态，

儒 学 渐

渐 进 入

权 力 中

心

儒 学

地 位

受 到

动 摇，

形 成

“ 儒、
道、
佛”三

教 合

流 的

景象

安 史 之

乱之后，

儒 学 主

流 思 想

体 系 几

近崩溃，

实 用 主

义盛行，

同 时 异

域 思 想

都 得 到

了 极 大

的发展

儒学复兴，宋

代程朱理学

出现并逐渐

走向权政中

心; 清代考据

之风盛行，晚

晴时期，出现

反传统的民

族主义，同时

佛教重新兴

盛

国 家 层 面:

共产主义深

入 人 心; 社

会 精 神 层

面: 儒家、道

家、佛 教 分

流 发 展，管

子、荀 子 等

实用主义受

众 大 增，同

时西方文化

逐渐渗入

西方、传统等

思想，百花齐

放; 科学社会

主义 占 据 上

风; 人们追求

个人 宗 教 信

仰自由

统治

思想
无

道 德 礼 仪

标 准 初 形

成

以 儒、
道、墨

三 家

为主

儒学逐渐

在百家争

鸣中脱颖

而 出，在

汉代被确

立为国家

意识形态

儒 家

地 位

初 建，

没 有

深 入

人 心，

不稳

社 会 动

荡，儒学

受 到 撼

动

儒 学 复 兴，

成为科举考

核 的 内 容，

地位尊崇

传统儒家思

想影响力渐

渐缩小

没有 固 定 的

统治思想，科

学社 会 主 义

占据上风

女性经

济地位
大致平等 微低 微低

先 升 后

降
略降 略降

宋之后快速

下降
逐渐上升 快速上升

( 三) 流派纷争、统治思想影响社会性别制度

的形成

当流派繁多时并且不分主次时，社会性别制

度未形成体系，女性经济地位较高，当儒学被确

立为统治思想时，女性经济地位持续下降。上古

时代人类的思想处于混沌时期，殷商时期出现与

祭祀、占卜相关以及与世俗权利系统相匹配的秩

序化，到了周代形成了立子立嫡制，是中国宗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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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基本伦理观念的源头，社会性别制度初具雏

形。春秋战国，出现了儒家、墨家、道家，百家争

鸣，在综合、兼容中整合; 秦汉时代，确立了国家

意识形态，凸显道德伦理的儒学思想渐渐进入权

力中心，汉武帝时期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学

成为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意识形态; 魏晋南北朝时

期，佛教传入中国，道家崛起，儒学受到动摇，形

成三教合流的景象; 安史之乱之后，主流思想体

系几近崩溃，实用主义盛行，出现了管子、荀子、
列子、韩非子、鬼谷子、孙子等实用主义思想，同

时道教、佛教甚至于摩尼教、景教等异域思想都

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这段时期处于百家争锋的时

期，还未形成主流的思想体系和固定的统治思

想。为了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，必须要复兴

儒学，宋代的程朱理学就应运而生，宋代后期理

学就已经从边缘走向了权政中心，直到明代时期

依然是合法的政治意识形态; 明代后期西方洋学

加速度地传入中国，激起士大夫的民族之情，进

而从维护国家尊严逐渐转向维持传统伦理秩序，

出现在清代的考据学，表明了儒学的重建，儒学

作为长期的统治思想，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

固化已久的社会性别制度。建国以后，特别是改

革开放以来，虽然传统儒家思想仍然深刻地影响

着人们的行为习惯，但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

行，道家、佛教尤其是管子、荀子等实用主义思想

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同时西方文化的渗入，为

中国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，社会性别制度

也在逐渐瓦解和更新。

三、中国女性经济地位演进规律的当代启示

虽然从我国女性经济地位的演变历程中可

以发现: 我 国 女 性 经 济 地 位 经 历 了“下 降—上

升—下降—上升”的反复过程，现在正处于上升

阶段，但是从下述现实状况来看，我国女性经济

地位依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，仍需国家的政策

支持和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。
( 一) 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现实状况

改革开放以来，虽然我国女性的经济地位有

所上升，但是两性之间的经济地位仍处于一种失

衡的状态，不仅可以从性别收入差距、就业市场

的男女比例等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中看出，也可

以从女性在家庭重大经济事务上的决策权和男

女家务劳动时间等家庭经济地位指标中看出。
第一，两性劳动收入差距仍旧较大，女性收

入相对较低。如图 1 所示，无论是在城镇就业人

群中还是在农村就业人群中，女性就业者的工资

收入多集中于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，而男性就

业者的工资收入则多集中于高收入组和中高收

入组。在城镇低收入的人群中，女性占 59．8%，

男性占 40．2%，女性占比比男性占比高出 19．6%，

在城镇高收入的人群中，女性占 30．9%，男性占
69．1%，女性占比比男性占比低 38．2%; 在农村低

收入的人群中，女性占比比男性占比高 31．4%，

而在农村高收入人群中，男性占比比女性占比高
51．2%，两性之间的工资收入存在明显的差距。

图 1 城乡男女年均劳动收入分布 ( 单位 %)

数据来源:《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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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行业间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，女性的

就业面明显小于男性。如表 2 所示，在整个就业

市场，男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 64．18%，比

女性高出 28．37 个百分点。男性在大多数行业的

占比高于女性，尤其在一些附加值高或者处于上

升期的行业，例如，男性在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

的生产和供应业，建筑行业，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

政业等生产总值高的行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分别

为 72．16%、89．17%、73．93%，分别比女性高 44．
32%、78．34%、47．85%，男性在通信行业、房地产

行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

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新兴行业的就业

人数 占 比 分 别 高 于 女 性 21． 14%、25． 76%、34．
27%、39．02%、39．56%。而女性仅仅在卫生行业

和住宿餐饮行业有略微的优势。

图 2 各行业男女就业人数分布( 单位 %)

数据来源:《2015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》

第三，女性在决定家庭重要经济事务决策上

的地位有所上升。如图 3 所示，2000 至 2010 年

间，女性参与家庭重大经济事务决策的比例有大

幅度上升，在“家庭投资或贷款”上，由夫妻双方

共同协商或者妻子决定的比例提高了 14．3 个百

分点，达到 74．7%，在“从事生产 /经营“决策上的

比例提高了 5．7 个百分点，达到了 72．6%，而在
“买房、盖房”决策上比例也提高了 3． 9 个百分

点，达到了 74．4%。

第四，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力军。一个

人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当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增

加，那么投入工作的时间便会减少，因工作而获

得的经济收入也会降低，不仅会影响社会经济地

位，也会影响家庭经济地位，所以，一个人的家务

劳动时间也是衡量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。从图 4
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: 一是与 2000 年相比，2010
年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有明显的减少。城

镇女性每天的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了 70 分

171

《福建论坛 ·人文社会科学版》2017 年第 9 期



钟，农村女性每天的平均家务劳动时间减少了
123 个小时; 二是男女在家务劳动分担的程度上

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。2000 年城镇男性平均

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占女性的 42．4%，10 年

后该比例为 42．16%，近乎没有改变; 2010 年农村

男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占女性的 34．
97%，相比于 2000 年的 35． 34%，也近乎没有变

动。

图 3 女性参与家庭重大经济决策的比例( 单位 %)

数据来源:《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》

图 4 工作日平均家务劳动时间( 单位: 分钟 /天)

数据来源:《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》
( 二) 提升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政策建议

生产力是决定女性经济地位的本质因素，社

会性别制度是女性经济地位的一种表现形式，而

思想流派和统治思想会影响社会性别制度的形

成。因此，提升中国女性经济地位的关键在于消

除生产力方面的性别差异，其次在于相关社会制

度和价值体系的建立。
第一，消除生产力方面的性别差异。首先，

在现实当中，女性经济收入偏低，社会地位偏低，

不仅仅因为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性别歧视，更多的

是因为女性自身的工作能力偏低，或者在竞争中

被淘汰，亦或因缺乏信心而主动放弃本来就不多

的工作机会，因此作为女性群体，需要首先从自

身角度出发，反思自己，提高工作能力。其次，政

府应该给予相应的政策，一方面给予适合女性从

事的行业或企业一些优惠措施，另一方面，通过

税收的减免、儿童的津贴，以及生育假与照顾津

贴的设置等措施，使女性生育成本社会化，减轻

生育行为对女性的机会成本和对企业的沉没成

本，这样才能使女性与男性在劳动力市场拥有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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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的工作机会，可以借鉴美国、瑞士等发达国家。
再次，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女性如果

在家务劳动上投入了过多的时间，那么必定会对

职业生涯有所影响，而前文对中国女性经济地位

的分析中，发现: 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力军，

因此，如果要消除生产力方面的性别差异也需要

男性群体的支持，承担更多的家务责任，以保证

女性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面对竞争激烈的劳动

力市场。
第二，引导自由平等的思想价值观念。虽然

“两性平等”已经写入了法律条文，但是传统的男

权思想根深蒂固，依然留存于社会习惯中，例如，

在生育决策上，很多女性拥有的决策权力是非常

有限的，她们需要站在家庭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

考虑问题，在传统文化的约束下，她们虽然作为

承担生育责任的主体，但却是被动选择的。因

此，应该引导社会的思想观念，赋予女性更多的

自由和空间，让是否生育、何时生育、怎样生育成

为女性自主意志的选择，让不孕或者决定不孕的

女性不受丈夫或者家庭的歧视对待，让 30 岁之

后未结婚的女性不会被称之为“剩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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